
 

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威海市优待老年人规定》的决定 

威政发〔2014〕37 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南海新区管委，市政

府各部门、单位： 

  市政府决定对《威海市优待老年人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四条修改为：“建立高龄津贴制度。具有本市户

籍的百岁以上老年人长寿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400 元，90 至

99 周岁老年人高龄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480 元，80 至 89 周

岁老年人高龄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100 元。” 

  二、第八条修改为：“对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城市‘三

无’对象、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和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的

老年人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所在区

市政府（管委）承担或者给予补贴。” 

  三、第十条修改为：“老年人外出时，可优先购票、进

站、检票、上下车（船、飞机）。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对 60 周

岁至 64 周岁的老年人实行半价优惠、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

费。” 

  四、第十一条修改为：“65 周岁以上具有本市户籍的独

居老年人，享受有线（数字）电视一次性建设费（入网费）

半价优惠。城乡低保和农村五保中的纯老年人家庭户、城市

“三无”老年人，减半缴纳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



费。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免缴有线（数字）电视一次性建设费

（入网费），减半缴纳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 

  五、第十五条修改为：“供水、供暖、燃气等单位应为

各类养老服务机构提供优质服务，按居民生活收费标准收取

相关费用。”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本规定所称市内公

共交通工具是指市内公共汽车，包括城市公交和城郊公交。” 

  此外，对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了相应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威海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

新公布。 

 

                                 威海市人民政府 

                                2014 年 12 月 26 日 

  



 

威海市优待老年人规定 
 

  第一条为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弘扬中华民族敬老

爱老的传统美德，使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山

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和《山东省优待老年人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将老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各级财政每年按辖区内每位老年人 1 元的标准

设立老年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发展老年事业。 

  第三条  建立养老水平同步增长机制。老年人所享受的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水平要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适应。 

  第四条 建立高龄津贴制度。具有本市户籍的百岁以上

老年人长寿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400 元，90 至 99 周岁老年

人高龄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480 元，80 至 89 周岁老年人高

龄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100 元。 

  第五条实行政府为部分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对居家养

老且具有本市户籍的享受城乡低保和农村五保待遇的老年

人、城市“三无”老年人以及 80 周岁以上空巢老年人，根

据本人申请，经认定后，由所在镇（街道）免费提供短期托

养、日间照料以及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行、助购等

居家养老服务，所需经费由所在区市（含国家级开发区，下



同）和镇（街道）财政共同承担；政府兴办和支持的居家养

老服务信息化平台，对上述老年人免收服务费；具有本市户

籍且死亡后不享受丧葬费补助的老年人去世后，殡葬服务单

位免收其基本殡葬服务费用。 

  第六条 在廉租住房保障中优先照顾城市低保纯老年人

家庭户、城市“三无”老年人；在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中优先

照顾农村贫困老年人无房户、危房户。 

  第七条老年人不承担社会筹资、筹劳等义务。 

  第八条 对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城市“三无”对象、

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和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参

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所在区市政府

（管委）承担或者给予补贴。 

  第九条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到政府兴办和支持的医疗机

构就医时，在挂号、缴费、取药、住院等方面优先，并免收

普通门诊挂号费。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指导镇（街道）医疗机构，每年为

辖区内具有本市户籍的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一次免费健

康护理，每季度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人进行一次随

访评估。 

  各级医疗机构应为老年人提供优质医疗保健服务，有条

件的医院和卫生服务站，应设置老年人门诊、病房或家庭病

床。 

  第十条老年人外出时，可优先购票、进站、检票、上下

车（船、飞机）。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对 60 周岁至 64 周岁的



老年人实行半价优惠、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 

  第十一条 65 周岁以上具有本市户籍的独居老年人，享

受有线（数字）电视一次性建设费（入网费）半价优惠。城

乡低保和农村五保中的纯老年人家庭户、城市“三无”老年

人，减半缴纳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各类养老

服务机构免缴有线（数字）电视一次性建设费（入网费），

减半缴纳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 

  第十二条 政府兴办和支持的供水、供暖、燃气等公用

事业经营单位，对贫困老年人实行 30%以上的价格优惠。供

电部门对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设置每户每月 15 度的免

费用电基数，电费先收后返，待抄表年度结束后，按每户每

年 180 度计算的电费全额退费。 

  第十三条  城市道路、车站、机场、商场、换乘枢纽、

住宅小区和其他公共建筑，应按有关规定建设无障碍设施。

各类服务行业应根据行业特点，对老年人给予优待和照顾，

设置老年人专用窗口、老年人专座。凡为老年人提供优待的

场所，根据行业特点，必须设置“老年人优先”、“老年人优

惠”等明显标志。 

  第十四条  新建或改造住宅小区时，建设单位应按建筑

面积每 5 万平方米，室外不低于 200 平方米、室内不低于 100

平方米的标准规划建设老年人活动场所。 

  第十五条供水、供暖、燃气等单位应为各类养老服务机

构提供优质服务，按居民生活收费标准收取相关费用。 

  第十六条  社会力量兴办的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



科技馆、展览馆、纪念馆等文化场所，对 60 周岁至 64 周岁

老年人实行门票半价、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门票费。 

  第十七条 政府兴办和支持的公共体育健身场（馆）凡

收费的，应在所有开放时间对老年人实行半价优惠。学校等

企事业单位和各级机关所属的文化体育设施，凡具备条件的，

应按时段对老年人免费开放。 

  第十八条政府兴办和支持的旅游景点对老年人免门票

费。社会力量兴办的旅游景点对 60 周岁至 69 周岁老年人实

行门票半价、7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门票费。提倡社会力量兴

办的旅游景点对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门票费。 

  第十九条  各类公园对老年人免门票费。 

  第二十条老年人到法律服务机构咨询自身涉法事务免

费。 

  第二十一条各级人民法院对老年人因赡养、扶养、优抚、

婚姻、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提起的诉讼，

需承担诉讼费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免、减费用等司法救助。 

  第二十二条  各律师事务所对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因自身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聘请律师的，应视情况减免不低于 30%的

律师服务费。 

  第二十三条基层法律服务所对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因自

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聘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提供法律服

务的，应视情况减收服务费。 

  第二十四条公证机构对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因赡养、抚养、

婚姻、养老保障、医疗保障、救助赔偿等保护自身权益而申



请办理公证的，应当对其承担的公证费酌情减免。 

  第二十五条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自治组织、社

会团体、个人等，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取消老年人应享受

的各项优待。政府在购买养老服务或发放各类养老补助时，

对老年人已享受的各种补贴不得冲减。 

  第二十六条 市县两级财政对公交、园林等运营成本较

大、优待老年人任务较重的单位，按现行财政体制给予适当

补贴。 

  第二十七条  对不按规定履行优待老年人义务的单位，

由上级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由老龄工作机构会同有关部门依照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

任。 

  第二十八条非本市户籍的老年人，凭居民身份证、护照、

省级老年人优待证或其他同等级合法证件，享受本规定第十

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规定的待遇。 

  第二十九条《山东省老年人优待证》由山东省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统一样式，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制作，各

区市老龄工作机构负责发放，老年人自愿办理，不得硬性派

发。制作和发放费用由各级财政负担，不得向老年人收取任

何费用。 

  第三十条  各区市政府（管委）可根据本规定制订实施

细则，或制订本区市优待老年人规定。 

  第三十一条  市民政、司法、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体育、卫生计生、

旅游等有关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订具体实施细则。 

  第三十二条本规定所指的老年人为 60 周岁以上的公民。 

  第三十三条本规定所称政府兴办和支持的单位，是指政

府投资、合资建设的单位，长期给予资金支持的单位，无偿

使用土地、山林等国有资源的单位和村（居）集体组织。 

  第三十四条本规定所称贫困老年人是指其生活收入水

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老年人。 

  第三十五条本规定所称空巢老年人是指生活居住在纯

老年人家庭中的老年人。 

  第三十六条本规定所称市内公共交通工具是指市内公

共汽车，包括城市公交和城郊公交。 

  第三十七条本规定由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

施。 

  第三十八条本规定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威政发〔2019〕10 号《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该文件属于决

定保留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已重新登记编号，有效期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 

 


